


附件2：
深圳市智能建造技术信息表

报送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	技术名称
	

	报送理由
	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：
是否在国家、省市政策文件或标准规范中提出推广应用；

在创新性、先进性方面的优势；

安全可靠和适宜推广情况；

推广应用前景（经济、社会、环境效益等）。

	工程项目应用情况
	主要包括工程项目应用数量、应用面积、技术实施情况、成效，    以及典型工程项目具体应用概况等（优先列举在深圳市落地的工程项目）。

	技术类别
	□数字设计   □智能生产   □智能施工   □智慧运维

□建筑产业互联网   □智能建造装备  □智慧监管   □其他

	技术内容
	主要包括技术内涵、技术特点、技术原理、实施（建造、制造）      流程、主要功能等方面。

	技术指标
	主要包括性能要求、技术应用条件等方面。

	适用范围
	主要包括应用的工程类型、工程部位、应用场景等方面。


注：一项技术填写一张表格，多项技术分多表填写。
